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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日期為二零二
零年四月三十日的「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2020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
勵計劃獲得壽光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局批覆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陳洪國
主席

中國山東
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洪國先生、胡長青先生及李興春先生；非執行董事
為韓亭德先生及李傳軒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尹美群女士、孫劍非先生及楊
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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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获得寿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晨鸣纸业”）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晨鸣纸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详

细内容请参阅 3月 31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及 3月 30 日

披露在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com.hk）的相关公告。 

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收到山东寿光金鑫投资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

寿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关于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实施

2020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寿国资〔2020〕7 号），寿光市国资局

原则上同意公司实施 2020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公司 2020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尚需经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2020 年第一次境内及境外上市股份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公司

将认真严谨地推进相关工作，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后续相

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